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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普法责任清单
	共性普法任务
	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宣传宪法、民法典等基本法律法规，学习宣传与促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宣传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相关法律，学习宣传党内法规等。

	个性普法任务
	普及法律法规名称
	责任股室

	
	《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
	未检、六部、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四部、六部、办公室

	
	
	

	重要时间节点普法计划
	具体内容
（包括时间、地点、活动形式）
	普法对象
	责任股室
	完成时限

	
	6月1日（儿童节）、检察院办公区、检察开放日活动形式
	中小学生
	未检
	6月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烈士陵园、扫墓
	青年
	四部
	9月

	
	
	
	
	

	本单位普法阵地及载体
	平台（阵地）类别
	名称
	基本情况

	
	线上平台
	微博、微信公众号“正义咸安”；官网；
	

	
	线下阵地
	咸宁市高新外国语学校法治图书角
	

	普法志愿队伍情况
	名称
	人数

	
	“桂语润心”法治宣讲队
	25

	组织保障
	分管领导
	王忠
	责任股室
	六部

	
	普法联络员
	刘慧
	联系电话
	15807163287


单位名称：（盖章）        制定时间：202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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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6年度普法责任清单填报说明
1.个性普法任务：根据《2026年“一月一主题”普法活动方案》，结合部门工作实际，广泛宣传本部门本单位履行业务职能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责任股室。
2.重要时间节点普法计划：主要包括开展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举办宪法宣誓；对国家工作人员、企事业单位人员等人群开展集体学法；针对涉及本部门本单位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专项法治宣传教育；对职能涉及企业、农村、机关、校园、社区、网络等开展普法；参与线上或线下旁听庭审活动；举办以案释法普法宣讲、法律知识讲座、法律知识竞赛、法治文化作品创作、民法典集中宣传月、“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活动等主题活动。
3.普法对象：包括本系统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执法对象、管理对象、服务对象及社会公众等。
4.普法志愿者队伍建设：组建本部门本单位普法志愿者队伍，明确队伍人员。
5.普法阵地及载体建设：指本部门本单位在门户网站、微信、微博、抖音或利用机关橱窗、宣传栏、电子显示屏开设法治宣传专区专栏的情况。
	中共咸安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3月16日印发


6.组织保障：明确普法工作分管领导、责任股室、联络员、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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